
律政司司长与保安局局长出席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及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

联席会议后会见传媒答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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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资深大律师及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今日（五月十二

日）下午出席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及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联席会议后会见

传媒的答问内容： 

 

记者：有两个问题。第一，今次订立这个附属法例，北京有没有一些指示？有

没有讨论过？或有没有跟国安公署讨论过？是否因他们有一些诉求或要求，所

以订立这些安排？第二，似乎这个附属法例主要是方便公署执行一些职责，特

别是第五十五条的管辖权。为何同一时间没有就被捕人或被调查人的权利或保

障也订立一些相关的附属法例以作平衡？谢谢。 

 

保安局局长：这次我们订立这个附属法例最主要是根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第 110 条，目标正正是开始所说的为了国安公署在执行职务时，特别是在

（《香港国安法》）第五十五条的情况下，如何去落实一些实施细则去协助其

工作。这个是我们本身的法律责任。当然，在制订这些细则方面，我们必须要

和公署有适当沟通，因我们要互相配合工作。正如我所说，这次附属法例主要

针对第 110 条所提及的工作，所以包含范围就是刚才所说的工作。多谢。 

 

记者：想问有关禁地方面，刚才提及「单栋」才会列为禁地，想问如果有一些

单层的国安公署的工作（场所）会如何处理？如果谈及调查的地方不会被列为

禁地，那么是否只有其 office（办公室）才会（被列为禁地）？现时国安公署

的地方都有警员驻守，为何要特意（把地方）列为禁地？也想问这个附属条例

的实施时间提及是尽快，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时间表？北京方面有否催促？谢

谢。 

 

保安局局长：就着禁地，我想重申，把公署履职场所划为禁地，原意是要保障

公署的禁足场所，如果有人潜入这些地方进行间谍行为，而我们已宣布了（这

些地方）成为禁地，根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第 43 或 45 条，（他们）便会

违反罪行，例如未经授权进入这些禁地。所以这些禁地必然是一整座由公署去

使用的地方，不会出现一至三楼是公署的，四、五、六楼是其他地方，这样会

对市民构成不便。所以今次会被列为禁地的地方会是整个地方都由公署去使用

的。 

 

  另外，刚才我亦提过这个附属法例立法要把公署的工作地方列为禁地，最

主要是令公署多些保障，如果有人潜入从事间谍活动或者阻挠这些地方的活动

能够有法可依。这并不针对公署进行调查的地方，该些地方即是搜证的地方，

我们可以使用其他方法令这些地方变得安全让公署工作。因为根据《香港国安

法》第六十一条，特区政府包括纪律部队的人员有责任协助他们调查，有需要



的话可以协助他们让这些地方变安全让他们进行调查工作。 

  

记者：除了国安公署职责范围外，还有没有其他主体法律当中的条文会设定附

属法例？有否考虑过（主体法例）余下的条文？ 

 

保安局局长：今次我们最主要针对三个情况而作出这个附属法例。第一个情况

就是我们如何能够令公署在实施监督和指导的工作畅顺，于是我们便根据《香

港国安法》五十三条，便有了国安委（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

和公署的一个协调的机制，透过国安委及国安委的秘书处，将他们监督和指导

的工作实施起来。 

 

  第二个目的，是为了国安公署在第五十五条的情况下执行职务，如何便利

他们和为他们提供更多的保障。 

 

  第三，就是将公署的履职场所列为禁地，让他们的工作更多一重保障，这

个是我们今次附属法例的主要目的。 

 

（请同时参阅谈话内容英文部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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